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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一期）监理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已由茂名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以文件茂高新经

【2022】8 号批准立项建设。招标人为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

的监理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 工程名称：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一期）监理

3．招标单位：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小姐 联系电话：0668-2888275

招标代理机构：国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车先生 联系电话：0668-2299202

招标监督机构：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局

监督电话：2668-2762626

4.建设地点：茂名高新区七迳镇

5.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

5.1 工程概况：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

1.茂名市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村内道路建设工程。七迳镇乡村新建水泥混凝土道路总长

32218.829 米，宽度为 2.5m~6m。

2.茂名高新区七迳镇美丽圩镇建设工程。A 区（厂前社区）、B 区（S281 路（厂前社区-七迳司

法所路口段）临街两侧）、C 区（国土局高新区分局-七迳实验幼儿园-七迳司法所路口临街两侧）、D

区（S281 路（七迳司法所路口-七迳镇粮管所段）、府前街、塘边村、尼乔村部分）、木等村委会（木

等村、龙古埇村）外立面、屋面美化工程。

3.茂名高新区七迳镇新农村建设工程。尼乔村委会、那艮村委会、七迳村委会、那增村委会、

木等村委会新农村建设园建、建筑、照明、绿化工程。

4.茂名市高新区七迳镇农田灌溉三面光水渠建设工程（尼乔村委、七迳村委、那增村委等）。

600*800mm 砖砌三面光水渠 11786 米，800*800mm 砖砌三面光水渠 83 米，100*1000mm 混凝土三面光

渠道 794 米，1500*1500mm 混凝土三面光渠道 484 米，1000*800mm 双层混凝土三面光灌溉渠 262 米。

5.米粮水闸修复工程。拆除原水闸上部，新建闸室、消力池、防冲槽、扶壁式挡土墙、浆砌石

护坡等。

5.2 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工程收尾阶段及工程质量保修阶段的质量控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投资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组织协调等监理工作。



2

5.3 招标控制价：暂按¥185.99 万元。

6．投标人资格要求

6.1 投标人必须具备监理综合资质，或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和工程

监理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且营业执照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

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

6.2 监理人员专业配备要求：①拟委任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1 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

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②拟委任的项目总监代表（1 名）：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③其他监

理配备人员（3 名）：其他监理配备人员至少 3 名，其中专业监理工程师 2 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

业或建筑工程专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 2 名，且为本单位在职人

员；监理员 1 名，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的专业监理员证 1 名，且为本单位在职人

员。（以上人员已退休的，提供退休证，符合《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

〔2020〕11 号）及《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0〕58 号）文件

要求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6.3“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6.4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不得超过 2 家，且约定其中一家监理单位为牵头人，必

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成员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已组成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

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它联合体在本项目中参加投标。

7. 招标文件的获取

7.1 项目招标文件于 2022 年 11 月 25 日发出，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www.gzggzy.cn），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

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及缴纳投标保证金或银行保函原件或保证保险保函原件的，均可直接参与本项目

的投标。

7.2 投标人并于递交投标文件时缴交招标文件资料费人民币 100 元，以及提交相关材料。

8、投标文件递交

8.1 由于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为避免投标人员聚集，本项目采用投标人邮

政快递（EMS）邮寄投标或现场提交方式（即交即走）递交相关资料的方式，取消投标单位代表出席

开标会，改为由监督人员、招标人、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及招标代理四方现场开标，投标单位需提供

《关于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投标承诺函》（样式见招标公告附件 2,要求投

标人毫不例外按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进行正确签署和盖章，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是亲笔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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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不得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未能按要求签署和盖章的，视为不响应招标

文件，其投标文件作无效投标处理。）并默认本次开标结果。开标期间至评标结束，请各投标人保持

联系电话畅通，以便联系，如因联系电话无法接通，造成无法核实相关事宜的，责任自负。

8.2 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招标文件资料费、投标保证金的银行保函或保证

保险保函原件以及《关于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投标承诺函》封装后并递交

招标人（密封要求和递交方式等详见附件 3）。

9、投标注意事项

9.1 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规定时间内办理数字证书登陆进

行网上提问，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予以澄清。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对投标人的问题统一做出

澄清和解答，并发布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投标人应自行留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发布的

招标文件澄清、修改或补充内容。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9.2 对于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存在任何违规或不公平内容，投标人可向招标人提出异

议。

9.3 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求，投标人在投标登记前应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

企业信息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栏目。

9.4 招标、投标活动需要遵守相关部门的防疫有关规定，确保经办人员、参加投标活动人员的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如出现经办人员、参加投标活动人员身体健康状况不达

标（如体温异常或不戴口罩等），造成投标不成功，责任自负。详情可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网址：http://www.gzggzy.cn/）查询“关于落实广州市疫情防控政策的通知”。

10. 发布公告日期、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10.1 公告发布日期（含本日）2022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

10.2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10 时 40 分

截止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11 时 00 分；

10.3 开标时间：2022 年 12 月 15 日 11 时 00 分；

10.4 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01 开标室。

本项目采用投标登记手续在网上办理。投标人应在招标公告发布后至递交投标登记截止时间前，

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未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

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10.5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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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

202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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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一期）监理拒绝投标单位名单（部分）

序号 单位

拒绝投标期

备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说明：1.在拒绝投标期内，拒绝上述单位参与茂名高新区七迳镇乡村振兴建设项目（一期）监理的投标。

2.若上述单位及拒绝期限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书面文件为准。

3.上述单位名单未含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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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投标承诺函

招标人（广东茂化发展有限公司）、监管部门（茂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城乡建设局）、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我司决定参加 的投标，由于近期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根据新冠肺炎的防控

工作需要，我司完全理解并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作如下郑重声明：

一、为了疫情防控的需要，我司接受不派代表出席现场开标会的安排，我司采用 （邮政快递

（EMS）邮寄方式/现场提交方式）提交投标相关资料（投标保证金的银行保函或保证保险保函原件和本

承诺函），授权招标人在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现场人员监督下，按规程对我司投标文件

进行拆封，并默认本次开标结果。

二、我司清楚了解招标公告对于密封提交投标相关资料方式的要求，没有异议，若投标相关资料不

齐全导致无法正常投标，经招标投标监管部门现场工作人员确认，我司愿意承担无效投标的结果。

三、如果我司采用现场提交方式提交投标相关资料，则确保经办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要求。如出现经办人员身体健康状况不达标（如体温异常或不戴口罩等），造成投标不成功，责

任自负。

四、如不能履行上述承诺，我司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并自愿无条件地接受招标人和招标

投标监管部门的处理。

特此承诺。

法定代表人签字： (投标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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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投标截止前递交相关资料的递交要求

一、递交投标相关资料的密封要求

1.投标文件（密封要求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密封）；

2.投标保证金的银行保函或保证保险保函原件；

3.《关于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投标承诺函》原件。

上述三份投标相关资料统一密封在一个外层封套中，外层封套封口处应加贴有“密封条”字

样的封条，封口处应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外层封套封面应注明如下信息：

投标人名称： 投标人地址：

投标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投标人邮政编码：

招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

本密封套在 年 月 日 时 分（投标截止时间）前不得开启。

二、上述密封袋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递交方式（只能采用邮政快递 EMS 邮寄递交）。收件地址：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邮政编码：510635；收件人：周工；联系电话：

0668-2299202，18127300795（固话+手机）；邮件接收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前一天至投

标截止时间结束，逾期不予收件，请各投标人注意邮件送达时间；

2.现场提交方式（即交即走）。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

大厅现场提交；接收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小时至投标截止时间结束，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周工；联系电话： 18127300795（手机）；

http://waiter.www.so.com/postcode/s?q=51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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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联合体协议书（如果有）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工程总承包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

宜订立如下协议。

1.（某成员单位名称）为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

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负责合同实

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

责任。

4.联合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签署投标文件，联合体牵头人的所有承诺均认为代表了联合

体各成员。

5.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牵头人名称）承担______工作，（成员名

称）承担_______工作。

6.投标工作和联合体在中标后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由其自行协定。

7.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8.本协议书一式叁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 字）

成员名称：（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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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要求）

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投标人必须具备监理综合资质，或工程监理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和工程监理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丙级（或以上）资质，且营业执照有效，广东省外企业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

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

附录 2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要求）

信 誉 要 求

投标人在近三年内（2019 年 1 月 1日至今）是否存在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被解除合同或重大工程

质量问题的行为。

投标人没有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附录 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要求）

业 绩 要 求

不设置为资格条件。

附录 4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要求）

财 务 要 求

不设置为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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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资格审查条件（人员要求）

人员 数量 资 格 要 求

总监理工程师 1 人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

本单位在职人员。

总监代表 1 人
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

本单位在职人员。

其他监理人员 2 人

①拟委任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1 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建

筑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②拟委任

的项目总监代表（1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国家注

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③其他监理配备人员（3 名）：

其他监理配备人员至少 3 名，其中专业监理工程师 2 名，具有市政公用

工程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或国家注册监理工

程师资格 2 名，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监理员 1 名，具备市政公用工程

专业或建筑工程专业的专业监理员证 1 名，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

注：1、广东省外的投标人其拟委派人员必须已经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信息

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

2、上述人员需提供本单位近 3个月（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10 月）社保证明（已退休人员提供

退休证，符合《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人社部发〔2020〕11 号）及《关于阶段性

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实施意见》（粤人社发〔2020〕58 号）文件要求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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